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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調解使公署 

一、機關設置時間：2010年 

幾內亞調解使公署由國家轉型委員會發起成立，係一獨

立機關，不受任何政治、司法、立法及行政權干擾。辦公室

設於科奈克里（Conakry），若經總統及憲法法院建議可遷移

至他地。 

名稱：調解使公署（Médiateur de la République de Guinée） 

二、調節使（Médiateur）：Facine Touré（2011年1月迄今） 

由總統任命，任期7年，不得連任。 

三、機關編制：未載明 

四、政府體制：共和制 

五、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接收任何有關中央及地方政府機構、公立機關及學校之

申訴。 

(二) 調解使得向相關機關首長提出改善意見，增加公共服務

之成效。 

(三) 在總統或中央機關首長邀請下，可參與調停案件。 

(四) 針對陳情案進行審查、調查及提供解決方案，盡可能調

解公務機關及申訴人間之爭端。 

六、陳情方式： 

任何自然人及法人若認為國家機關有明顯違法情事，可

以書面或口頭向調解使辦公室陳情。 

七、工作成效：未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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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 

為國際監察組織（IOI）非洲地區、非洲監察調解協會

（AOMA）及法語系監察使聯盟（AOMF）會員。 

  




